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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

(°00I年 9月 筠 日陕西省第九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⒛Os年 7月 30日 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订 )

第-革 总  则

第二章 法律援助的范囿

第三章 法律援助的申请、受理和

实施

第四帝 受援人和法律援助人员的

权利、义务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笫六章 附  则

第-章  总  则

第-条  为了保障经济困难和其他符

合法定条件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 ,

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维 护社会公平

正义,根据冂务院 《法律援助条例》及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 定

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 指

设区的市或者只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

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

及法律援助人员,为 经济困难和其他符合

法定条件的公民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保障

制度。

本条例所称的法律服务机构,是指律

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和依法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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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他法律服务组织。

木条例所称的法律援助人员,是指法

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实施法律援助的

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及其他法律 专业

人员。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履行法律

援助贞任,采 取抖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

县级以⊥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经费列

入本级财政顸算,保障法律援助妇JL与 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

省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法律援助专项资

金,扶持贫困地区丌展法律援助△作。

法律援助经费和专项资个0当 专款专

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政府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对法律援叻

活动提供捐助。

第四条 县级以 L人民政府司法行政

部门监督常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作。

第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

杳法律援助中请,指派戏者安排人员为符

含条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乡 (镇
)、 街道

办事处和共他社会团体il立联络员制度 ,

组织具响法律 专业匈l识 的志愿者,开展法

律援助活动。

第六条 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

员应当承担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

享项,为受援人提供规范的法律服务,依

录



|   第十条 除国务院 《法律援助条例》

损害请求赔偿或者补偿、农民工囚请求支

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 ,

法律援助机构不再审查共经济状况。

第十三条 法律援助包括下列形式 :

(— )解笞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提供法律意见 ;

(二 )刑事辩护和刑事附带民筝诉讼

代理 ;

(三 )民事诉讼代理 ;

(四 )行政诉讼代理 ;

(五 )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 ;

(六 )共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第三章 法律援助的申请 、

受理和实施

第十四条 申请法律援助除国家另有

规定外,由 申请人向争议处理机关所在地

或者申请人户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

出申请。

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有权受理的法律援

助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内最初收到

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因受理

申请发+争议的,由 共同的上一级司法行

政部门决定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司

法行政部门可以指定一个或者两个以上的

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同一法律援助事项。

第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根椐需

要可以委托、移送法律援助 +l项 ,也可以

联合办理同一法律援助事项。

第十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办理法

律援助事项的需要,可以委托异地法律援

助机构代为调查取证、送达法律文书,被

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办理。

第十八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应

当提交 卜列证明及材+J:

〈—)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

∷  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外,公 民因经济困难

还可以就 F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 :

(一 )残 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

妇女追索侵杈赔偿的 ;

(工 )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

故的受害人,追索医疗费用、请求赔偿的 ;

(三 )家 庭暴力、Ft待 、遗弃的受害

者请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第十-条 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参照

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r「l保 障标准执

行,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当地经济情况可以

适当扩人受援人的范围。

第十二条 公民因见义勇为造成人身



份证明 ;

(二 )城 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或者

所在工作单位、乡 (镇 )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出具的申请人及家庭经济状况的

证明 ;

(三 )申 请法律援助事项的相关证椐

材料。

申请人应当填写 《法律援助申请表》,

填写有困难的,由 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

代为填写。

《法律援助申请表》 由省司法行政部

门统一印制。

第十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埋审

查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与法律援助单

项或者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冂 能影响法律

援助公正实施的,应当FiJ避。

第二十条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

助申请后,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

材料不齐全的,应 当向中诮人一次性告知

需要补齐的材料或者要求中请人说明情况。

申请人未按要求做出补充、说明或者 自行

鸱请律师、其他法律服务人员的,视为放

弃申请。法律援助机构认为申请人提交的

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可以向有关

单位查证。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

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 日内做出是否

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决定不予法律援助

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曲。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做出的不予法

律援助决定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不予援

助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主管的司法行政

部门提出复核申请。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

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 日内做出复

核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给予

法律援助的,应 当向法律服务机构发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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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函,由法律服务机构安排人员提供法律

援助,或者直接安排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

办理,冂时书面逦知受援人。

第二十三条 申请法律援助的单项属

于法定时效即将届满、必须立即采取财产

保仝拮施或者有其他紧急情况的,法律援

助机构可以决定先行给予法律援助。

第二十四条 民事案件当享人依据人

民法院的司法救助决定申请法律援助,符
合国务院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和本条

例第十条规定情形的,法律援助机构不再

审查其是否符合经济困难标准,直接做出

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民事案件当事人依据法律援助机构给

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

救助的,人民法院不再审查其是否符合经

济困难标准,直接做出给 予司法救助的

决定。

第=十五条 法律援助人员凭法律援

助机构的证明调查取证时,有关日家机关、
°
0业 申位、社会ll体和桕关组织应当免收

咨询服务费、档案资削保护费、证明费等

行政事业性收费,减收或者兔收原件复印、

缩微胶片复印、翻拍、扫描等相关材料复

制费,减收后费用不得超出原材料成本费。

公证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受援人应当按

照有关规定减免公证费。

第二十六条 需要申请司法鉴定的法

律援助案件 ,应 当缓收受援人的鉴定费。

受援人败诉的,财政拨款的鉴定机构应当

减免鉴定费用,其他鉴定机构的鉴定费用 ,

由法律援助机构承担。

第二十七条 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

件的律师或者共他法律援助人员,应 当在

法律援助辜项办结后十五 日内向法律援助

机构楗交结案报告,并 附办结的法律文书

副本或者复印件等材料 ,F冖 法律援助机构



验收存档。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结案报告验收后

三十日内,向 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

律师或者共他法律援助人员,支付法律援

助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山 I。 司法

行政部门会冂财政部门核定。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司法行政部门、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

实施监督,有 权撤换不能履行法律援助贲

任的人员,并 定 ll对 办案质±进行评估。

办案情况应当仵为律师注册登记和伯关工

作考评的依椐。

第四章 受援人和法律援助

人员的权利、义务

第二十九条 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

中享有以下权利 :

(— )了解法律援助享项的进展怙况 ;

(工 )耍求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

人员对共个人隐私和雨业秘密子以侏密 ;

(三 〉有∮实汪BJl法 律援助人员不依

法履行妙l责 的,可 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吏

换法律援助人员 ;

(四 )法律、法规规定的共他权利。

第三十条 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

履彳亍以下义务 :

(— )如实陈述法律援助事项的事实

及相关情况,提供有关证fh材料 ;

(二 )协助法律援助人员调查法律援

助骐项的事实 ;

(三 )经济状况和案件怙况发{变 化

刚,如 实告矢Π法律援助人员和法律援助

机构。

第三十-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

助过程巾享有以下权利 :

(— )要求受援人提供与法律援助革

项伤关的材刈 ;

(工 )发 IL受援人不只各受援 J/件叫 ,

提诂法律l9z助机构撤销法律援助决定 ;

(三 )发现受援人不履行义务或者提

供虚假证明严重影响法律援助人员办案的 ,

提请法律援助机构中止或者撤销法律援助

决定。

第三十二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

助过程中履行以 卜义务 :

(一 )依 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杈益 ,

不得借法律援助索取财物、牟取不正当

利益 ;

(二 )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监督,不 得

l^自 拒绝、拖延、中止或者终止法律援助 ;

(三 )保守冂家秘密和有关的Pll业 秘

密,不得泄露受援人的隐私 ;

(四 )及时向受援人告知法律援助事

项的进展情况。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殆 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

贲令限 lLg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对 直接负

责的主筒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 :

(一 )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未按规

定回避的 ;

(工 )法律援助机构未在规定lll限 内

做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决定的 ;

(二 )法律援助机构未按规定 J调 限或

者标准攴付办案补贴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

规定,有关冂家机关、莩业申位、社会团

体和相关组织未按规定减免费用的,rh其

上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违法收取的

费用。



—

第三十五条 受援人采取欺骗手段获

得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终止法      第六章 附  则
律援助,并责令其支付应当承担的法律服

务赀用。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⒛08年 10月 1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木条例的共他行为, 日起施行。

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陕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2000年 9月 ⒛ 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⒛Og年 7月 30日 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订)

目  录         内的宗教筝务及其管理活动。

本条例所称宗教 ,是 l旨 佛教、道教、

第一章 总  则          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仔教。

第二幸 宗教团体            第三条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    l
第三章 宗教教职人员        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

笫四章 宗教活动场所        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或者

第 li章 宗教活动          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第六章 宗教院校            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

第七章 宗教财产          信仰不同宗教、不同教派的公民应当相互

第八幸 宗教涉外刂i务         尊重。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四条 各宗教坚持独 l/白 上自办的

第十章 附  则          原则,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屮

务不受外冂势力支配。

第五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

第一章 总  则      宗教教职人员、信教公民应当在宪法、法

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宗教活动,其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合法权益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

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

管理,根据国务院 《宗教小务条例》和有  分裂冂家、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

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 ,,l,制 定 健康、妨碍口家教育制度,以及共他损害

本条例。                r冂 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  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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